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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项目是根据“国家标准委关于下达 2023 年第三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及相关标准外

文版计划的通知”，计划编号 20231542-T-604，项目名称“交流 1000V 和直流 1500V 及以下

低压配电系统电气安全 防护措施的试验、测量或监控设备 第 11 部分：TT、TN 和 IT 系统

中剩余电流监视器（RCM）的有效性”进行制定。 

2、主要工作过程 

➢ 立项阶段： 

本系列标准为低压配电系统中防护措施试验、测量或监控设备的电气安全要求，这些设

备用于标称电压交流 1000V 和直流 1500V 及以下的系统中。在设备中施行试验会产生危险

电压，使用不当或设备故障很容易引起意外。因此，技术人员必须依赖于测量或监控设备，

这些设备除了保证测量简化外还要有安全的试验方法。对于防护性测量试验，应用电气和电

子测量装置的通用安全规则（IEC 61010-1）本身是不充分的。当设备运行中进行测量，不

仅仅对技术人员，还会由于测量方法对第三者造成危害，因此制定本标准有着极其重要的意

义。本部分为GB/T 18216系列标准的第 11 部分：TT、TN和 IT系统中剩余电流监视器（RCM）

的有效性。    

GB/T 18216.11 国家标准等同采用国际标准 IEC 61557-11:2020。 

2022 年 1 月，全国电工仪器仪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根据行业需求决定组织国内行业专

家成立相应的工作组，提前开展国际标准 IEC 61557-11《交流 1000V 和直流 1500V 及以下

低压配电系统电气安全 防护措施的试验、测量或监控设备 第 11 部分：TT、TN 和 IT 系统

中剩余电流监视器（RCM）的有效性》的转化工作，并于 2022 年 10 月向国家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申报计划，开展此项工作。2023 年 12 月 1 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了 2023 年

第三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及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正式立项，计划号为：

20231542-T-604。  

➢ 起草阶段： 

本标准在正式计划号下达前，已经进行了充分的预研、并提前开展了标准制定工作，提

前推进工作进度，已多次向工作组专家征求工作组草案的意见。主笔单位在前期预研和准备

的基础上，于 2023 年 12 月 5 号形成工作组草案并征求工作组专家意见。2024 年 1 月 8 日，

工作组召开《交流 1000V 和直流 1500V 及以下低压配电系统电气安全 防护措施的试验、测

量或监控设备 第 11 部分：TT、TN 和 IT 系统中剩余电流监视器（RCM）的有效性》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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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网络工作组全体会议，对标准工作组草案稿进行讨论，并对反馈的建议给出处理意见。 

意见主要表现为翻译稿与现行标准在术语上的差异问题，以及部分文稿的翻译准确性问

题。主笔人对工作组成员所提意见进行了处理，并明确： 

1）根据国家标准体系结构及国内标准研究应用情况，本系列标准的转化方式定为等同

采用方式； 

2）为了标准的统一性、延续性和便于理解，本标准尽量与现行国家术语标准保持一致，

并明确改写术语的原则； 

3）修改工作组草案稿中的翻译错误。 

处理完工作组成员的意见，2024 年 1 月 15 日完成征求意见稿并提交标委会秘书处，至

此标准制定工作进入到征求意见阶段。 

➢ 征求意见阶段： 

2024 年 1 月 16 日，秘书处完成对标准征求意见稿的审核，并通过电子邮件、电话沟通、

网站宣传等多种方式进行意见征集，同时向生产企业、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电力用户等相

关方征集意见。 

 

➢ 送审阶段： 

 

 

➢ 报批阶段： 

 

 

3、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的论据，解决的主要问题，修订标准时应列出与原标准的主

要差异和水平对比 

1、编制原则 

本标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 IEC 61557-11：2020《交流 1000V 和直流 1500V 及以下低

压配电系统电气安全 防护措施的试验、测量或监控设备 第 11 部分：TT、TN 和 IT 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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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电流监视器（RCM）的有效性》，并从等同角度出发，编制时遵循“尽可能保持原国际

标准的内容和结构不变，可存在最小限度的编辑性修改国际标准”的原则。  

本标准规范性引用文件中，直接引用了已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国家标准，对修改采用或

非等效采用的国家标准以及尚未转换为国家标准的，本标准仍然引用国际标准。 

2、主要内容的论据、解决的主要问题 

交流 1000V 和直流 1500V 及以下低压配电系统电气安全  防护措施的试验、测量或监

控设备系列标准拟分为以下 17 个部分：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IEC 61557-1）； 

——第 2 部分：绝缘电阻（IEC 61557-2）； 

——第 3 部分：环路阻抗（IEC 61557-3）； 

——第 4 部分：接地电阻和等电位接地电阻（IEC 61557-4）； 

——第 5 部分：对地电阻（IEC 61557-5）； 

——第 6 部分：TT、TN 和 IT 系统中剩余电流装置（RCD）的有效性（IEC 61557-6）； 

——第 7 部分：相序（IEC 61557-7）； 

——第 8 部分：IT 系统绝缘监测装置（IEC 61557-8）； 

——第 9 部分：IT 系统绝缘故障点测定装置（IEC 61557-9）； 

——第 10 部分：用于防护措施的试验、测量或监控的组合测量设备（1EC 61557-10）； 

——第 11 部分：TT、TN 和 IT 系统中剩余电流监视器（RCM）的有效性（IEC 61557-11）； 

——第 12 部分：性能测量和监控装置（PMD）（IEC 61557-12）； 

——第 13 部分：配电系统中测量漏电流用手持式和手操作式电流钳及传感器（IEC 

61557-13）； 

——第 14 部分：用于测试机械电气设备安全的设备（IEC 61557-14）； 

——第 15 部分：IT 系统中绝缘监测装置和绝缘故障定位设备的功能安全要求（IEC 

61557-15）； 

——第 16 部分：测试电气设备和/或医疗电气设备的防护措施有效性的设备（IEC 

61557-16）； 

——第 17 部分：非接触电压指示器（IEC 61557-17）。  

本部分为“交流1000V和直流 1500V及以下低压配电系统电气安全  防护措施的试验、

测量或监控设备 第 11 部分：TT、TN 和 IT 系统中剩余电流监视器（RCM）的有效性”。 

GB/T 18216 的本部分规定了用于测试在配电系统中已安装的剩余电流监视器（R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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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性的试验设备的要求。 

该试验设备能用于任何类型的网络，例如：TN、TT 或 IT 系统。该试验设备还能用于

测试在 IT 系统中方向判别型 RCM。 

GB/T 18216 的本部分目的不是根据其产品标准来验证 RCM。  

本标准等同采用“IEC 61557-11: 2020 Electrical safety in low voltage distribution systems 

up to 1000V a.c. and 1500V d.c.—Equipment for testing, measuring or monitoring of protective 

measures—Part 11: Effectiveness of residual current monitors（RCM）in TT, TN and IT systems”。 

本标准规定的主要内容：RCM 的动作和不动作测试要求、RCM 的启动时间测试要求、

超过常规接触电压极限的故障电压要求、过电压要求、标志和使用说明书、工作不确定度要

求、高故障电压保护试验、过电压试验等型式试验技术内容。 

三、 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本标准的数据均来自现行标准。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知识产权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本系列标准为低压配电系统中防护措施试验、测量或监控设备的电气安全要求，这些设

备用于标称电压交流 1000V 和直流 1500V 及以下的系统中。在设备中施行试验会产生危险

电压，使用不当或设备故障很容易引起意外。因此，技术人员必须依赖于测量或监控设备，

这些设备除了保证测量简化外还要有安全的试验方法。对于防护性测量试验，应用电气和电

子测量装置的通用安全规则（IEC 61010-1）本身是不充分的。当设备运行中进行测量，不

仅仅对技术人员，还会由于测量方法对第三者造成危害，因此制定本标准有着极其重要的意

义。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国内外

关键指标对比分析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相关数据对比情况 

本部分等同采用 IEC 61557-11：2020。 

本标准为国际先进水平。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

的协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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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领域的标准体系框架如图： 

本标准属于“电工仪器仪表”标准体系“配电系统电气安全检测”小类。 

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八、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 标准名称编辑性修改说明 

无。 

十、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将本标准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 

十一、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实施日期等） 

建议实施日期为标准发布后 6 个月，标准出版后建议相关部门组织标准宣贯培训活动，及时

推广标准的实施。 

十二、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三、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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